员工离职保密协议

乙方（姓名）：

乙方（身份证号）：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条例》和《浙江中润服务外包有限公司员工管理制度》以及国家、地方政府有关规定，就甲方或                           （以下简称甲方客户单位）商业秘密保密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一、 乙方离职后，应遵守甲方的保密制度，保密范围和保密义务如下（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事项）：

1.甲方或甲方客户单位的管理秘密，包括财务信息，人事资料，工资薪酬资料，未履行完毕的合同资料，税务资料，培训材料等需妥善保管的其他资料。

2.甲方或甲方客户单位的经营秘密，包括人员配备、岗位配置、成本控制方法、公司经营状况、其他公司项目信息等对公司形象或发展不利的其他信息。

3.甲方或甲方客户单位的合作秘密，包括商品产、供渠道，客户名单，买卖意向，成交或商谈的价格，商品性能、质量、数量、交货日期、交易合同内容等未公开的公司交易信息。

4.员工不得与公司以外的第三人谈论公司内部信息，尤其是未经证实或对公司有不利影响的信息；

5.影响甲方或甲方客户单位形象、发展、经营的其他秘密。

二、甲方的保密规章、制度没有规定或者不明确之处，乙方亦应本着谨慎、诚实的态度，采取任何必要、合理的措施，维护其于任职期间知悉或者持有的任何属于甲方或者虽属于第三方但甲方承诺有保密义务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或其他商业秘密信息，以保持其机密性。

三、乙方因工作需要或其他原因调离现有工作岗位或离职时，应将接触到的所有记录着甲方商业秘密信息的文件、资料、报告、信件、传真、磁带、磁盘、仪器以及其他形式的载体交回甲方，并不得备份，而无论这些秘密信息有无商业上的价值。

四、违约责任 

乙方不履行规定的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一次性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金额为乙方离开甲方单位前一年的基本工资的50倍。同时，乙方因违约行为所获得的收益应当还甲方。 

五、协议效力 

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后，甲方或甲方客户单位的商业秘密被公开前。

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乙方(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